
华中农业大学文件

校发〔2022〕127 号

关于印发《华中农业大学
教学质量奖评定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文件精神，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引导广大教师践行教书育人使命，经研究，特修订《华中农业大

学教学质量奖评定办法》，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中农业大学

2022 年 10 月 11 日



华中农业大学教学质量奖评定办法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完善“三全育人”机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引

导教师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激励教师为中华复兴而育人，特设立

华中农业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优秀导师奖及教学工作单项奖，并制

定本评定办法。

一、奖项设置

（一）教学质量优秀奖

面向专任教师设教学质量优秀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每年一

等奖不超过 10 人、二等奖不超过 30 人、三等奖不超过 100 人。

（二）优秀导师奖

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设优秀导师奖，每年奖励不超过 10 人。

（三）教学工作单项奖

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设教学管理奖、实践教学奖、优秀基层

教学组织奖和标杆基层教学组织奖。教学管理奖、实践教学奖每年每

项不超过 10 人。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奖按照《华中农业大学基层教学组

织建设管理办法》组织评审认定，每年从优秀基层教学组织中评选出

标杆基层教学组织奖 1个。

二、评奖条件

（一）教学质量优秀奖

1.认真履行教书育人职责，师德师风优良，结合授课特点开展课

程思政，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具有示范性。



2.每年至少独立主讲一门 2 学分及以上课程，课堂教学工作量位

居本单位前 60%，近三年来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位居本单位前列。

3.所授课程的教学大纲、教案、讲稿、课件等教学资料齐备完整，

质量高。

4.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开展高质量教学活动，教学过程管理严肃规

范，与时俱进更新教学内容，积极创新教学方法，科学开展过程性考

核管理，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真正获得成长，教学效果获得同

行专家和学生普遍认可。

5.申报教学质量优秀一等奖者，除具备上述条件外，还应达到以

下要求：参评当年的课堂教学质量学生评分列本单位前 20%，近五年

来每年课堂教学质量学生评分居本单位前列。

6.教学质量优秀二、三等奖的评奖条件与办法，由各学院（部）

参照本办法制定，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学校教学质量优秀奖评审

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本科生院备案。

（二）优秀导师奖

认真履行导师培养第一责任人责任，立德树人成效好，学生培养

质量高，对学位论文、毕业设计、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发挥了优秀

指导作用，完整指导至少三届毕业生的校内指导教师。

（三）教学工作单项奖

1.教学管理奖。从事教学管理工作 3 年及以上，坚持服务育人、

管理育人，积极开展教学管理改革与创新，成效显著，受到师生普遍

好评。

2.实践教学奖。积极开展以探索和发现为主的实践教学研究与改



革实践，承担本科生实践课程教学工作不少于 3 年，当年实践教学不

低于 60 学时，教学质量学生评分位列本单位前 50%。

3.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奖：评奖条件参照《华中农业大学基层教学

组织建设管理办法》。

4.标杆基层教学组织奖：获得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奖，在推动教学

研究、加强教学建设、提升教学能力、培育教学质量文化方面具有突

出的示范引领性。

所有申报教学质量优秀奖、优秀导师奖和教学工作单项奖的个人

和组织，三年内不得有教学事故。教学工作单项奖与教学质量优秀奖

原则上不得重复申报。

三、推荐名额

（一）教学质量优秀奖

教学质量优秀一等奖：每个教学单位推荐不超过 1 人，专任教师

超过 100 人的教学单位可推荐 2人。

教学质量优秀二、三等奖：根据各教学单位的课堂教学工作总量

分配推荐名额。

（二）优秀导师奖

每个单位推荐不超过 1人。

（三）教学工作单项奖

教学管理奖：每个单位推荐不超过 1 人，其中全日制在校学生人

数超过 3000 人的学院可推荐 2 人。

实践教学奖：每个单位推荐不超过 1人。

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奖：对照《华中农业大学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管



理办法》进行推荐。

四、评奖程序

（一）单位推荐

各单位按照民主评教、集体推荐、综合审议、单位公示等程序确

定推荐人和集体。

（二）学校评审

学校成立教学质量优秀奖、优秀导师奖和教学工作单项奖评审委

员会，由主管校长担任主任委员，委员由教师代表、教学管理人员代

表和学生代表组成。

教学质量优秀一等奖、优秀导师奖和教学工作单项奖，由评审委

员会在查阅相关教学材料的基础上，听取公开汇报后投票产生。教学

质量优秀二、三等奖由各单位根据各自评选办法评审产生，由评审委

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本科生院备案。

（三）公示发文

所有拟获奖个人和集体经过公示无异议，学校予以发文奖励。本

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华中农业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及教学工

作单项奖评定办法》（1984 年公布，2018 年修订）同时废止。



华中农业大学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12 日印发


